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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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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105年5月20日就職演說】

從治安、教育、心理健康、社會工作等各個面向

強化社會安全網，讓臺灣未來的世代，生活在一

個安全、沒有暴力威脅的環境中。

 服務體系整合失靈

 社會安全網缺漏

隨機殺人
案件頻傳

保護案
件漸增

自殺人數未
明顯下降

 貧窮

 失業

 毒品

 精神疾病

 家庭結構

可能成因 挑戰與問題

 可近性不高
 積極性不夠

 防護性不全

 整合性不佳

 預防性不彰

 服務人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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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標與核心理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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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社 區 為 基 石

前 端 預 防 更 落 實

簡 化 受 理 窗 口

提 升 流 程 效 率

整 合 服 務 體 系

綿 密 安 全 網 絡



貳、目標與核心理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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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焦點由「以個人為中心」轉變成「以家庭為中心」

 以整合為策略，完善多元化家庭支持服務

 以預防為優先，及早辨識脆弱或危機家庭

 以風險類型或等級為分流，建構公私協力處理模式

一般家庭 脆弱家庭 危機家庭

發生家庭暴力、性侵害、兒少/老

人 /身障等保護等問題之家庭
支持與照顧成員功能健全之家庭

因貧窮、風險與多重問題，造成物
質、生理、心理、環境的脆弱性，
而需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之家庭



参、四大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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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3 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
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

策略4 整合跨部會
服務體系

家庭教育、學生輔導

弱勢族群就業協助

治安顧慮人口查訪、少年輔導、犯罪被害人服務

策略1 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
與福利服務

脆弱家庭一般家庭

生活扶助(現金給付)

實物給付

急難紓困

支持服務(關懷訪視、照

顧協助、親職示範、家務指
導、心理輔導及轉介服務等)

潛在脆弱/危機
家庭之篩檢

福利諮詢

預防宣導

資源轉介

親職教育 脫貧方案 (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

危機家庭

兒少保護(高度風險)
服務

成人保護服務

兒保/家暴/性侵害
加害人處遇及監控

精神疾病治療
與關懷訪視

自殺防治

策略2 整合保護性服務
與高風險家庭服務



参、四大執行策略

7

策略1

策

略

2

策略3
整合加害人合併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

整合保護性服務
與高風險家庭服務

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

策

略

4

強化社會安全網
計畫

(107年2月26日核定)
計畫期間107-109年

策略1

策

略

2

策略3

策

策

略

4

結合部會資源，執行4大策略

建構「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模式



参、四大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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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者
依案家需求，

直接提供家庭服務。

增能者
增進社區團體權能，
發展社區關懷與支持機

制。

系統連結者
建構資源共享的
社區網絡合作平臺

中介者
依案家需求，

中介跨網絡資源。

資訊者
提供福利諮詢

倡導者
福利權益維護與倡議

社福中心角色功能

策略1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参、四大執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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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線實務層級運作機制

地方行政層級運作機制

中央決策層級運作機制

建立定期跨部

會專案小組政

策溝通平台

建立定期聯繫

之跨系統溝通

平台會議

整合服

務組織

強化區域網絡

定期聯繫機制

落實跨網絡體系整

合服務

不定期跨系統

溝通機制

(合作協調會)

以服務家庭為中心之

跨網絡個案研討

社福中心需發揮區域內實務層級的網絡平台機制，強化
網絡合作級網絡資源開發

策略1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1. 社福中心為平台
並建立區域聯繫
機制每轄區/每季
召開聯繫會議。

2. 跨網絡個案研討。

1. 邀集社政、衛政、警政、教育、勞動、民政及民間團體等各
服務網絡單位定期聯繫及合作，強化第一線實務基層的網絡。
另透由地方及中央層級協調平台，建構水平及垂直整合服務
的網絡機制。

2. 就服務對象的服務計畫、跨單位合作召開個案研討會、協調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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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四大執行策略 策略2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

精神疾病合併家
暴或性侵害個案

(衛生局)

113專線 1957專線 網路通報

社會安全網線上求助平台

風險/福利需求個案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保護性個案
(家防中心)

共案

兒少保護

集中派案窗口
(分級分類、緊急處理、風險及需求研判)

脆弱家庭性侵害

男性關懷專線
0800-013-999

成人保護

跨網絡資
料介接

 98%案件在24
小時內完成評估
派案

 有效篩掉30%
錯誤案件/重複
通報案件

爭議案件
處理機制
(附流程圖)

1925專線



網絡聯繫平台
家暴安全網平台會議、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會議

增聘心理衛生及處遇協調社工人力，深化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自殺企圖)個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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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衛

生社工

網絡

合作

精神疾病

及自殺風

險評估

家庭

評估

多元需

求評估

資源

連結

暴力風

險評估

處遇協

調社工

網絡

會議

鑑定/評

估/處遇

安排

加害人

個案

管理

缺席者

裁罰

移送

處遇人

員培訓

及管理

訪視評估資訊 處遇計畫執行情形
再犯風險評估結果

加害人
處遇計畫

處遇人員

参、四大執行策略 策略3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



降低再犯

風險

暴力預防

無 死 角

提升自殺

防治效能

目標

1. 心衛社工訪視合併多元議題社區精神病人。

2. 心衛及保護社工共案共管，同時在案服務涵蓋率86.30%。

3. 跨系統介接掌握風險預警訊息。

1. 強化社區監控網絡及處遇品質，發展多元服務模式。

2. 開發家暴相對人、未成年及智能障礙性侵害行為人、社區

精神病友多元服務方案。

3. 108年補助民間團體57案、5,923萬8,000元。

1. 自殺防治法公告施行，明定自殺行為通報之法源依據。

2. 安心專線簡碼1925。

3. 成立跨部會自殺防治諮詢會。

強化加害人合併

精神疾病個案服務

布建社區資源

提供多元服務方案

提升

自殺防治效能

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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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四大執行策略 策略3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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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四大執行策略

 健全學生輔導三級機
制，提供整體性與持
續性服務。

 透過一案到底就業服務，提
供職涯探索、就業研習、職
業訓練、創業諮詢及就業津
貼，協助就業。

 結合社政、衛政單位提供托
育、長期照護等服務，排除
就業障礙，促進就業。

 定期查訪治安顧慮人口，
強化少年輔導工作。

 建立犯罪被害保護官等相
關制度，提供被害人所需
協助。

處理保護案件、自殺或隨

機殺人等，皆需衛福、教

育、勞政及警政體系合作，

雖相關法規已訂有各自責

任及處理流程，然實際執

行仍有個案認定、服務流

程未銜接等問題，使得跨

體系合作出現縫隙

現況分析
 108年函頒「檢察機關 重

大兒虐偵辦流程」，及早
介入重大兒虐案件及建立6
歲以下兒童死亡原因檢視
機制。

策略4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



肆、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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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列入
個案
管理

轉介保
護服務

轉介其
他網絡
服務

福利諮
詢服務

重複通報
及資料錯誤

評估中

31,738 13,853 248 2,848 14,235 554

1,227開案率 轉介率 福利服
務率

重複及錯誤
率

43.65% 9.75% 44.85% 1.75%

14/ 10/ 412/ 12/ 0

13/ 13/ 0

13/ 14/ 0

16/ 8/ 8

16/ 16/ 0

5/ 4/ 1

4/ 3/ 1

5/ 3/ 2

3/ 1/ 2

8/ 8/ 0

5/ 5/ 06/ 4/ 2

6/ 4/ 2

2/ 2/ 0

7/ 7/ 0

4/ 4/ 0

4/ 4/ 0

5/ 4/ 1

1/ 1/ 0

2/ 1/ 1

3/ 3/ 0

圖示說明：
設置目標數 108年11月設置數 尚待設置數

(154處) (131處) (23處)

社福中心數量 統計至108年12月

脆弱家庭服務 統計至108年11月

訪視評估 (單位：戶)

策略1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 已完成脆弱家庭服務指標、流
程及評估表單工具開發

 脆弱家庭資訊管理平台已上線

目標值154處，

已設置131處，

布建率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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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萬4,399戶

(兒少高風險)

3萬1,738戶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107年12月 108年11月

脆弱家庭訪視案件
+ 30%

14.76% 17.32%

67.92%

5.70%
9.15%

85.15%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高脆弱性 中脆弱性 低脆弱性

開案時(108年1月) 服務後(108年9月)

脆弱家庭服務介入後，
家庭脆弱性

-18%

 脆弱家庭訪視評估量  108年脆弱家庭服務介入前後脆弱性差異

肆、推動成果 策略1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單位：戶

脆弱家庭案件經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介入訪視並提供服務後，高脆弱性
家庭及中脆弱家庭比率明顯下降，
並逐步降為低脆弱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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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7

29241

107年高風險家庭 108年脆弱家庭服務

1-6月通報數

11985

21242

107年高風險家庭 108年脆弱家庭服務

1-6月訪視評估數

7366
8975

107年高風險家庭 108年脆弱家庭

1-6月家庭服務數

3929

9189

107年開戶數 108年開戶數

1-6月兒少帳戶開戶數

強 化 前 端 預 防 ， 求 助 管 道 更 便 利

肆、推動成果 策略1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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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私 協 力 合 作 ， 發 展 多 元 服 務

肆、推動成果

拓展家庭服務資源，連結784個民間團體，提供家務指導、育兒指導、喘息、婚姻與親子輔

導、課後照顧、物資提供、社區關懷、送餐、親職教育及宣導等服務。

140

207

0

50

100

150

200

250

107年 108年

補助團體數

6,906 

10,298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07年 108年

補助金額(萬元)

策略1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



透過資訊介接建構家戶模型，協助社工掌

握完整風險圖像，依案件需求及風險派案。

資訊系統介接，
產出個案家戶模型

18

16個部外系統

戶役政資訊

出入境資訊

就學輔導系統

獄政、刑案紀錄

13個部內系統

精神照護管理系統

弱勢e關懷

6歲以下主動關懷個管平台

預防接種、健保就醫紀錄

毒品列管、自殺防治通報

肆、推動成果 策略2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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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緊急案
件比率
+9%

1223

1331

1150

1200

1250

1300

1350

類別 1

107年
8-12月

108年
8-12月

33,845 
42,339 

0

20,000

40,000

60,000

107年 108年

派兒保調
查案件
+25%

6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關懷

風險因子：

未按時預防接種、
父母自殺紀錄、
父母吸毒......

未完成預防接種

社福中心介入訪視

高脆弱性案件

未納健保 逕為出生登記

逕遷戶 小爸媽 父母在監 未入學

主動發掘 避免漏接

未滿18歲兒少案件

集中篩派案窗口

風險因子：

過去通報史、兒少
年齡及身心障礙、
小爸媽、父母精神
疾病或藥酒癮或有
家暴紀錄

風險警示為
紅燈案件

立即訪視調查

計算風險機率

19

計算風險機率

肆、推動成果 策略2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



疑似兒保案件

家防中心
轉介

啟動檢警偵辦

網絡聯繫平臺
(成員：社政、醫療、檢警、心理衛生、教育等單位)

評估為兒虐
致重傷或死
亡案件

其他

循一般兒虐流程
處理

通報

兒保醫療中心

截至108年12月

1. 建置全臺7家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

臺北區2處、北區1處、中區1處、南區1處、高屏

區1處、東區1處。

2. 108年1-12月驗傷、評估及診療244名受虐

兒少。

3. 53名受虐兒少進入司法流程。

20

肆、推動成果 策略2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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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服務涵蓋率

86.30%

研修訪視表單
及工作流程

資訊系統
介接及表單

電子化

提升自殺
防治效能

辦理LEVEL2
進階教育訓練
及精神醫療網
見習計畫

1. 函頒心理衛生社工訪視

及轉介相關表單。

2. 定期評估4項風險指標

含精神疾病病情、家庭功能、

自殺/暴力風險、多元需求) 。

1. 訪視表單電子化。

2. 部內、外資訊系統介接。

1. 進階教育訓練4場次，參

訓率81.29% 。

2. 精神醫療網見習計畫23

梯次，參訓率89.03% 。

1. 「自殺防治法」立法。

2. 安心專線簡碼1925。

3. 成立跨部會自殺防治諮詢會

肆、推動成果 策略3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



肆、推動成果 策略3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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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9年1月
15日止是否派
案

(B)

總計

(A1)

已派案，
派案後1年
內有自殺
通報紀錄

(A2)

未派案，
於社安網
計畫啟動

1年內有自殺
通報紀錄

無自殺
企圖通報

(A/B)

自殺企圖
通報率

已派案 3,810 155 － 2,403 4.1%

未派案 10,675 － 522 7,232 4.9%

總計 14,485 155 522 9,635 4.7%

註1：過去研究顯示，自殺通報個案有10.5%於1年內重複自傷。
(本部委託辦理107年度自殺關懷訪視業務現況及成效評估研究成果)

註2：為利將未派案服務對象與已派案服務對象之「派案後自殺企圖通報情形」比較，
故未派案服務對象之自殺企圖通報起算日，係以心理衛生社工全面進用之107年
3月1日開始起算。

心衛社工應服務對象自殺企圖通報情形–依派案狀況



建立三級制垂直／水平分層級協調機制

整

合

跨

部

會

服

務

體

系 第一線實務層級運作機制

地方行政層級運作機制

中央決策層級運作機制
建立跨部會政策

溝通平台

(每4個月1次)

(定期)跨網絡溝

通平台會議

整合服

務組織

強化區域網絡

聯繫機制
落實跨網絡整合服務

(不定期)跨網絡

溝通機制(合作

協調會)

以家庭為中心的跨網

絡個案研討

跨資訊系統
整合機制教育 勞政 警政

其他
部會

追蹤部會工作成果及解決地方推動困難

中央與地方政策溝通會議(每2個月1次)

(每月1次至每季1次)(每月1次至每半年1次)(每月1次至每半年1次)(每月1次至每半年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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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成果 策略4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



肆、推動成果

教育部

目 睹 兒 少 處 遇 分 級 幼兒園 國小 國中 高中

班級或輔導老師關懷 620 2,646 892 395

二 級 輔 導 25 1,028 628 345

三 級 輔 導 76 107 36 19

落實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三級輔導機制

辦理多元型態教育措
施，提供轉銜適應中介
教育

計68校(園)，1,443學生
受惠。

介接教育部及衛福部
資訊系統

統計至108年6月

24

勞動部

- 主要網絡部會推動成果策略4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

計輔導246位青少年，
其中77人輔導後升學就
業或參加職訓。

輔導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

計服務363名中輟兒少。

完成家庭教育法修正

家庭教育中心人員於
110年5月前須有1/2以
上具專業資格。



肆、推動成果

97.12%

97.16%97.15%

97.08%

97.02%

97.10%

97.06%

96.95%

97.00%

97.05%

97.10%

97.15%

97.2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108年治安顧慮人口查訪率

警政署針對強化本計畫再犯率常列前3名之

搶奪、竊盜及毒品犯罪於刑執行完畢或假

釋出獄後前4個月每月查訪2次工作。

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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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108年4月26日
函頒「檢察機關
重大兒虐偵辦流
程」，及早介入
重大兒虐案件

建立6歲以下
兒童死亡原因
檢視機制

財團法人犯罪
被害人保護協
會協助關懷被
害人

逐步提升緩
起訴附命
戒癮之比率

107年7月至
108年6月
共101件

107年7月12月比率18.28%

108年1至6月比率18.03%

截至108年9月
共11件16人

- 主要網絡部會推動成果策略4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



肆、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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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歲以上未滿12歲之觸法兒童不再適用少事法，回歸教
育、社福等行政體系協助，以避免兒童過早進入司法系
統。

廢除觸法兒童適用少事法之規定

翻轉虞犯少年印記，改採行政先行制度

原有7類之司法介入事由，刪除4款僅留3類事由

經常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者 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
險器械經常出入少年不當進入之場所者

經常逃學或逃家者 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
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
法律

參加不良組織者

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刀械者

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
之迷幻物品者

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
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

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
不罰之行為者

針對3類曝險少年，由少年輔導委員會結合福利、教育、
心理、醫療等各類相關資源，施以適當期間之輔導。

108年行政院召開2次跨部會協
調會議，初步分工如下

研議規劃少輔

會之組織、運

作模式、人力

配置及未來規

畫情形

內政部 研議規劃兒童

觸法事件及少

事法刪除4目

個案之相關處

理機制

教育部

研議規劃建立

多元化輔導資

源情形

衛福部
研議少年觀護

所之組織、人

員遴選及教育

訓練等事項

法務部

修法重點：

-修正少年事件處理法策略4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



•108年4月24 日修正公布《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法》

如：執行職務人員發現兒少保護案件未立即通報…等，最重處60萬罰鍰

「托嬰中心監視器管理」進行規範!

「司法及早介入兒少保護案件調查程序」
社工查訪困難或孩子行方不明經警方尋查不到，涉有犯罪行為可由警方報請
檢方處理﹙危急狀態無須等到有犯罪嫌疑﹚

嚴懲對「對兒少不正當行為」罰鍰提高至10倍」!

「建立兒少保護加害人裁罰紀錄資料」
提供相關學校、兒少機構查詢，以防堵不適任人員在不同體系流竄

「建立兒童死亡回溯分析機制」
透過科學調查了解兒童死因方式和原因，有效降低兒童死亡
率。

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托嬰中心裝設監視器的管理規範，讓家長安心送托

修法重點：

訪視顯
有困難

兒少行
方不明

警察機關
處理尋查
未果
涉有犯罪
嫌疑

經司法
警察機
關報請
檢察機
關處理

兒少有
立即危
險或有
危險之
虞

兒
少
法
53
.

54
.

64
.

兒
少
法
56
.

加強跨網絡合作，司法及早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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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成果 -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策略4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



伍、資源布建

1.充實人力 2.配置經費 3.增設據點

1,895 

2,575 

3,021 

107年 108年 109年

計畫補助人力（人）

18.30 

23.60 
26.86 

107年 108年 109年

計畫總經費(億元)

120 
137 

154 

107年 108年 109年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處)

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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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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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目標

一. 強化家庭社區為基石，前端預防更落實

二. 優化受理窗口，提升流程效率

三. 完善服務體系，綿密安全網絡

第1期(107-109年)

基礎建構

第2期(110-113年)

主題深化
永續

發展

第2期四大執行策略

 策略一：強化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功能，精進以家庭

為中心工作模式

 策略二：優化保護服務輸送，提升風險控管

 策略三：優化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的心

理衛生服務

 策略四：強化跨部會合作體系，拓展公私協力服務



Thanks!

社安網專區


